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图书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遴选公告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海社”）就图书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开展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河海社以出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大众读物、教材教辅为主。
本次遴选的图书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应能完成河海社常规发印出版物的排版、制版工作。
本次遴选活动所确定的入选企业，其合作有效期统一截至 2027 年 1 月 25 日。对于在 2025 年 1 月已入选的企业，依据原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其合作有效期同样至 2027 年 1 月 25 日，此类企业无需参与本次遴选申报。
二、参选企业资格要求
1. 在中国境内注册、营业执照具有相应的营业范围。
2. 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印刷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括出版物排版、制版。
3. 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印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4.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具有良好财务状况，可开具结账所需的本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 有固定的生产和经营场所。
7. 愿意严格按照我社对排版、制版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对获取的我社图书内容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接受我社的监督检查和奖惩，履行我社排版、制版业务合同义务。
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三、文件发放
参选文件以在河海大学出版社官网www.hhup.com首页--服务中心>资源下载>公共文档中下载《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图书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遴选公告相关文件》（Word、Pdf文件）的方式送达给各参选单位。
四、递交文件
文件要求：只接受纸质文件（正副本各1份，共2份，须密封并盖公章）。评审前组织单位不再另行安排资格预审，参选单位的资格审查由河海大学出版社排版、印刷招标工作小组负责，若参选单位不按要求提供材料，风险自行承担。
接收地点：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1号河海大学出版社
接收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13851824375  025-83786756
递交方式：上门递交或快递送交。以河海大学出版社项目联系人实际签收时间为准。
截止日期： 2026年3月25日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3日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图书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遴选文件
为适应图书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强我社图书照排力量，保证我社图书成书质量，合理降低图书成本，我社将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和诚实守信原则，选择确定一批定点排版、制版企业作为合作伙伴，承接我社图书排版、制版业务。欢迎有资质、有能力、有意愿的排版制版企业参选。
一、参选单位资格要求
1. 在中国境内注册、营业执照具有相应的营业范围。
2. 具有在有效期内的《印刷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包括出版物排版、制版。
3. 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印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4.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具有良好财务状况，可开具结账所需的本单位增值税专用发票。
5.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 有固定的生产和经营场所。
7. 愿意严格按照我社对排版、制版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对获取的我社图书内容和商业秘密应严格保密，违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我社的监督检查和惩处，履行我社排版、制版业务合同义务。
8.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二、对图书照排的质量和周期要求
1. 排版、制版公司必须对所出的CTP和电子文档质量负责，对所出的CTP逐一检查。检查包括内容是否与清样完全一致，是否带脏，图文是否被刮伤，文字是否花糊、缺笔断划，密度、底灰、图片尺寸、挂网线数等是否达到印制要求；电子文档确保格式正确，像素满足正常印刷要求。如有问题，必须处理好之后再送印刷。 
2. 需按责任编辑要求改红到位并按时返校。
3. 文稿、校样等材料的传递必须办理签字交接手续，交接时应清点，登记清楚，保证传递过程中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
三、费用结算标准及结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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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
（黑白）
	6
	7.5
	10
	12
	1-2
	2-4
	超校次32K按0.5元/页计，16K按1元/页计；多出样按0.2元/面计
	4.5元/千字
	另加不超过40%排版费
	小5号字或分栏加10%排版费

	理科
（黑白）
	8
	9.5
	12
	13
	1-2
	2-4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彩色排版
（不处理）
	13
	15
	17.5
	18.5
	1-2
	2-4
	超校次32K按0.5元/页计，16K按1元/页计；多出样按0.5元/面计
	同上
	
	同上

	彩色排版   （需处理）
	17
	21.5
	23.5
	26.5
	1-2
	2-4
	同上
	同上
	
	同上

	备注
	1.彩色排版情况特殊的将另行商议；
2.若稿件特别复杂，排版价格可另行商议；
3.若稿件是彩色的，但排版不复杂，按照黑白稿件的标准上浮结算。


照排工价按照协定工价，超出常规照排要求的图书，价格另行协商或询价招标。以上价格供投标企业参考，正常情况下，照排工价不超过本协议工价。原则上图书成书三个月后结算，结算时需提供稿件送校确认单、排制版费（含初核、复核、责任编辑签字）、图书电子文档，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遇有特殊情况，可顺延结算周期。
四、合作期限及责任
遴选结束后，出版社在官网（www.hhup.com）发布入选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名单，排版、制版合作期至2027年1月25日。入选排版、制版企业应当按照遴选文件要求履行排版、制版任务，不得将项目转让（转包）给其他排版、制版企业。如合作期间发现有转让项目或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况，出版社有权中止排版、制版合作业务的履行，并追究入选企业的相关责任。
五、投标内容
有意参加我社排版、制版遴选的企业，可参考上述要求，实事求是地结合本企业条件，自行制作参选文件，标书中的《营业执照》《印刷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于2026年3月25日之前，将参选文件邮寄或送交到我社。
参选文件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1. 文件套数：一套（一正一副各1份，共2份，须密封并盖公章）；
2. 公司简介、资质说明；
3. 近三年内无违法经营记录声明函；
4.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 印刷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签名）；
7. 业务服务承诺书；
8. 各类附件（含版式样张）
注：版式样张单独装订成册，版式样张所提供版式类型均需从公司已制出版物产品中调取。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电  话：025-83786756  13851824375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1号 河海大学出版社   
邮  编：210024
七、本次排版、制版定点合作企业的遴选结果，即经我社排版、印刷招标工作小组评议入选的排版、制版企业，将在河海社网站( 网址：www.hhup.com )公示七个工作日，各参与单位对入选结果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本单位提出书面质疑。公示期满后，将确定本次最终入选企业。
八、合作期内，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有权对合作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审查和调整，并根据发展需要和出版社的审定意见增补或终止合作资格。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3日
本项目由河海大学出版社排版、印刷招标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招标小组）对参选文件进行审核后，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原则，对参选单位的综合实力，排版、制版质量，费用结算，响应速度及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对所有有效的评价，都采用相同的程序和标准。
本项目将采取综合评分法确定入选供应商：参选文件收集完成后，招标小组首先对参选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核，凡参选文件实质性内容或格式严重不符合有关规定或不响应参选文件要求者，经招标小组认定作为无效参选文件，予以废除。  
招标小组对参选文件分为综合实力，排版、制版质量，费用结算，响应速度及售后服务四部分，以参选文件为基础依据，分别进行分析、评议，并采用百分制评分。招标小组成员对各参选文件内容充分审核、评议后，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判，每人一份评分表。如某份评分表的一个项目评分超过规定的分值范围，则该份评分表无效。各参选单位的最终评分值为招标小组成员的有效评分的算术平均值，由指定专人进行计算和复核。
综合评分标准（标准总分值100分）
	序号
	评议内容
	评分标准及分值（100）

	1
	综合实力
	(1) 企业规模及生产能力 （5 分）
(2) 企业管理流程及管理能力（10分）
(3)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5分）
	0-20

	2
	排版、制版质量
	(1) 校对正确率（7.5分）
(2) 核红正确率（7.5分）
(3) 版式设计能力（5分）
(4) 图文处理能力（10分）
(5) 定稿下厂文件准确率（10分）
	0-40

	3
	费用结算
	(1) 照排费用标准（15分）
(2) 费用结算周期（5分）
	0-20

	4
	响应速度及
售后服务
	(1) 送校返稿及时程度（10分）
(2) 售后服务（10分）
	0-20


2

